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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报

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承诺重大资产重

组实施情况报告书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

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就

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 

或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

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

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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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研创材料、公众

公司、挂牌公司 指 研创应用材料（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研创有限 指 研创应用材料（赣州）有限公司，研创应用材料(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前身 

重石投资 指 
深圳市重石绿色投资有限公司，研创应用材料（赣州）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 

深圳研创 指 
研创应用材料（深圳）有限公司，研创应用材料（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参

股股东 

交易对方 指 蔺洁、刘东利、宋红英、何开志、唐淑洁、郭丽 

标的公司 指 内蒙古绿巨人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内蒙古晟达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绿巨人 指 内蒙古绿巨人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晟达太阳能 指 内蒙古晟达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内蒙古绿巨人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内蒙古晟达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 11%股权 

重组报告书 指 
研创应用材料(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

产重组报告书（修订稿） 

实施情况报告书 指 
研创应用材料(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

产重组实施情况报告书 

股东大会 指 研创应用材料(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研创应用材料(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研创应用材料(赣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独立财务顾问、申万宏源承销保

荐 指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永拓会计师 指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事务所、东日律师 指 内蒙古东日律师事务所 

评估机构、评估师、华夏金信 指 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全国股转系统、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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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研创应用材料(赣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信息披露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 

重组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细则 

格式准则第 6 号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6 号—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绿巨人评估报告 指 
内蒙古绿巨人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内蒙古绿巨人新

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华夏金信评报字

[2021]096 号） 

晟达太阳能评估报告 指 
内蒙古晟达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内蒙古晟达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华夏金信评报字

[2021]097 号） 

绿巨人审计报告 指 
内蒙古绿巨人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永证审字(2021)第 148149

号） 

晟达太阳能审计报告 指 
内蒙古晟达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永证审字(2021)第 148150

号） 

万元、元 指 人民币万元、人民币元 

薄膜电池 指 
薄膜电池就是将多层奈米级薄膜材料迭合制备成太阳能电池，其材料用量

极少，更容易降低成本，同时它既是一种高效能源产品，又是一种新型建

筑材料，更容易与建筑完美结合 

a-Si 指 
非晶硅太阳能电池，非晶硅又称无定形硅，单质硅的一种形态。棕黑色或

灰黑色的微晶体。非晶硅不具有完整的金刚石晶胞，纯度不高。熔点、密

度和硬度也明显低于晶体硅 

CIGS 薄膜电池 指 
CIGS 是铜铟镓硒薄膜太阳能电池 CuInxGa(1-x)Se2 的简写，其具有稳定

性好、抗辐照性能好、成本低、效率高等优点 

CdTe 薄膜电池 指 
碲化镉薄膜太阳能电池，CdTe是Ⅱ-Ⅵ族化合物半导体，带隙 1.5eV，与

太阳光谱非常匹配，最适合于光电能量转换，具有很高的理论效率

（28%），性能很稳定 

HIT、HJT 指 
异质结太阳能电池，使用 N 型硅片正反两面奈米级非晶硅镀膜及奈米级透

明导电膜形成对称结构的双面电池，双面都可以吸光发电，技术门坎高属

于半导体等级的工艺 

PVK 指 钙钛矿材料，具有与钛酸钙（CaTiO3）相同晶体结构的材料 

AZO 指 铝掺杂的氧化锌（ZnO）透明导电薄膜材料的简称 

OLED 指 有机发光二极管技术（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 

ECD 电致变色 指 
材料的光学性能(光的透射、反射和吸收)通过外加电场或电流的作用在包

括可见光波长的某一波长范围内发生稳定的可逆变化的现象，在外观上表

现为颜色和透明度的可逆变化 

 

特别说明：报告书中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根据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

上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而非数据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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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于 2021年 8月 26 日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议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 

公司向交易对方蔺洁、刘东利、宋红英、何开志、唐淑洁、郭丽 6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

购买其持有的内蒙古绿巨人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巨人”）100%股权、内蒙

古晟达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达太阳能”）11%股权（其中绿巨人持有晟达太

阳能 89%股权），标的资产交易定价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经公司与交易各方协商确

定；本次重组交易完成后，绿巨人成为研创材料直接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晟达太阳能

为研创材料直接和间接持股 100%的孙公司。 

本次交易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重组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由重石投资变更为自

然人蔺洁，实际控制人由刘东生变更为刘东生、蔺洁，其中刘东生与蔺洁系夫妻关系。 

 

(二)、交易对方和交易标的 

1、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为蔺洁、唐淑洁、刘东利、宋红英、郭丽、何开志 6名自然

人。 

2、交易标的 

本次重组交易前，标的公司股权架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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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为蔺洁、刘东利、宋红英、何开志、唐淑洁、郭丽合计直接

持有的绿巨人 100%股权和蔺洁、刘东利、宋红英、何开志合计直接持有的晟达太阳能 11%股

权。 

其中：绿巨人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目前仅投资晟达太阳能电站，持有晟达太阳能 89%股

权，无实际经营业务，报告期内的营业利润来源于对晟达太阳能的投资收益。 

晟达太阳能主要产品是太阳能转化而来的电力，主要通过光伏电站的运营发电获得电力

销售收入。 

 

(三)、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标的价格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华夏金信出具的评估报告确认

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1、标的公司的审计情况 

根据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永证审字(2021)第

148149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绿巨人经审计合并报表总资产为

393,983,341.31 元，净资产为 339,939,416.66 元；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绿巨人经审计

母公司报表总资产为 119,309,548.86 元，净资产为 88,443,550.95 元。 

根据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永证审字(2021)第

148150号《审计报告》，截至 2020年 11月 30日，晟达太阳能经审计总资产为 389,428,365.15

元，净资产为 360,965,865.71 元。 

2、标的公司的评估情况 

根据华夏金信出具的《内蒙古绿巨人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内蒙古

绿巨人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华夏金信评报字[2021]096

号），经基础法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1月 30日，标的资产绿巨人 100%股权评估价

值为 32,008.88 万元，评估增值 23,164.53 万元，增值率为 261.91%。 

根据华夏金信出具的《内蒙古晟达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内蒙古晟

达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华夏金信评报字[2021]097

号），经收益法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1月 30日，标的资产晟达太阳能 100%股权评

估价值为 38,595.30 万元，评估增值 2,498.71 万元，增值率 6.92%。 

以上述资产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经公司与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绿巨人 100%股权的交易

价格为 31,982.51 万元，晟达太阳能 11%股权的交易价格 4,242.49 万元。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承诺补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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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双方未签订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本次交易不存在业绩承诺补偿情况。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之一蔺洁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刘东生配偶，为挂牌公司监事蔺雅贞姐

妹，同时在挂牌公司担任董事，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持有挂牌公司 42.27%的股份，成为挂牌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交易对方之一刘东利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刘东生弟弟，本次

交易完成后将持有挂牌公司 19.47%的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唐淑洁将持有挂牌公司 23.46%

的股份。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重组业务规则 

《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重大资产重组是指公众公司及其控股

或者控制的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之外购买、出售资产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资产交易，导致公

众公司的业务、资产发生重大变化的资产交易行为。 

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

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

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第三十五条计算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

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

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

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交金额为准；

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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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众公司在 12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

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程序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

围。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或者中

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二）重组计算过程 

研创材料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绿巨人及晟达太阳能控股权（其中绿巨人持有晟达太阳能 89%

股权，晟达太阳能为绿巨人的控股子公司），根据《重组管理办法》，本次计算标准之资产总

额分别以绿巨人合并报表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本次计算标准之资产净额

分别以绿巨人合并报表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具体计

算过程如下： 

单位：元 

一、资产总额指标 金额/比例 

绿巨人 2020年 11 月 30 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资产总额① 393,983,341.31 

绿巨人 100%股权交易价格② 319,825,125.90 

晟达太阳能 11%股权交易价格③ 42,424,874.10 

购买绿巨人 100%股权+晟达太阳能 11%股权的交易价格合计④ 362,250,000.00 

挂牌公司 2020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⑤ 30,708,053.61 

占比⑥=①/⑤ 1283.00% 

二、净资产指标 金额/比例 

绿巨人 2020年 11 月 30 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⑦ 339,939,416.66 

挂牌公司 2020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⑧ 29,188,697.45 

占比⑨=④/⑧ 1241.06% 

如上表所示，购买资产的资产总额与成交金额孰高者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1283.00%，购买资产的资产净额与成交金额孰高

者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净额的比例达到

1241.06%。 

综上，公司本次购买绿巨人 100%股权（直接持股）、晟达太阳能 100%股权（直接间接合计

持股）导致公司取得其控制权，购买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

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购买资产净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故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二条的规定，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五、本次交易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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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前后研创材料的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深圳市重石绿色投资有限公司 16,500,000 55.00% 16,500,000 4.40% 

研创应用材料（深圳）有限公司 13,500,000 45.00% 13,500,000 3.60% 

蔺洁   158,519,313 42.27% 

唐淑洁   87,967,139 23.46% 

刘东利   73,007,065 19.47%% 

宋红英   12,753,241 3.40% 

何开志   8,458,447 2.26% 

郭丽   4,294,795 1.14% 

合计 30,000,000 100.00% 375,000,000 100.00% 

本次重组前，重石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16,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5.00%，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刘东生直接持有重石投资 79.2082%股权并担任总经理与执行（常务）董事，为重

石投资的控股股东。刘东生 2015年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能够控制公司能够通过其所享有的公

司表决权比例、所任职务对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的重大经营及决

策事项亦具有实质影响，刘东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重组后，蔺洁持有公司股份 158,519,313 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 42.27%，担任公司董

事；重石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16,500,000 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 4.40%，刘东生持有重石投资

79.2082%股权；刘东生、蔺洁为夫妻关系，二人合计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为 175,019,313 股，占

公司发行后总股本比例合计为 46.67%；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由重石投资变更为自然

人蔺洁，实际控制人由刘东生变更为刘东生、蔺洁。 

 

六、本次交易涉及股票发行 

本次交易，公司采用发行股份的付款方式，公司拟以 1.05 元/股向蔺洁、刘东利、宋红英、

何开志、唐淑洁、郭丽 6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 345,000,000 股（限售 345,000,000 股），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 92%。 

 

七、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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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及批准情况 

（一）公司履行的决策情况 

1、董事会审议决策程序及表决情况 

2021 年 5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公司共有董事 7 名，实际出席

会议董事 7 名，7 名董事审议通过以下重组相关议案： 

（1）《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2）《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3）《关于公司本次购买资产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

的议案》； 

（4）《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5）《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研创应用材料(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6）《关于批准<研创应用材料(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

资产重组报告书>的议案》； 

（7）《关于批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的议案》； 

（8）《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和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

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9）《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标的资产定价公允性、合理性的议案》； 

（1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1）《关于公司聘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12）《关于提请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

宜的议案》； 

（13）《关于提请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其中审议议案（1）~（9）时，刘东生、蔺洁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出席董事均表

决同意；审议议案（10）~（13）时均不涉及回避表决，出席董事均表决同意，相关议案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2、监事事会审议决策程序及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司共有监事 3 名，实际出

席会议监事 3 名，3 名监事审议通过以下重组相关议案： 

（1）《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2）《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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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公司本次购买资产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

的议案》； 

（4）《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5）《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研创应用材料(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6）《关于批准<研创应用材料(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

资产重组报告书>的议案》； 

（7）《关于批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的议案》； 

（8）《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和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

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9）《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标的资产定价公允性、合理性的议案》； 

（1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1）《关于公司聘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监事蔺雅贞作为关联方回避表决，审议本次重组相关议案时回避表决，其他 2 名非关联

监事表决意见均为通过，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3、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及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应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共 2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名，代表股份 3,0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大会以逐项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重组相关议案： 

（1）《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2）《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3）《关于公司本次购买资产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

的议案》； 

（4）《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5）《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研创应用材料(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6）《关于批准<研创应用材料(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

资产重组报告书>的议案》； 

（7）《关于批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的议案》； 

（8）《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和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

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9）《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标的资产定价公允性、合理性的议案》； 

（1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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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公司聘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12）《关于提请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

宜的议案》； 

其中审议议案（1）~（9）时，股东深圳市重石绿色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余出席董事均表决同意；审议议案（10）~（12）时均不涉及回避表决，出席股东均表决同

意，相关议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交易对方的决策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均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拥有签署、履

行相关协议并完成协议所述交易的完全的权力和法律权利，本次股份转让是出于自己真实意

思表示，无需取得其他人批准和授权。 
 

 

（三）主管部门的批准 

本次交易前，截至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1 年 8 月 20 日），公司股

东数量为 2 名，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 6 名，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股

东人数增至 8 名，累计不超过 200 人，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可豁免向中

国证监会申请核准，需要在公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向全国股转系统报送相关披露文件。 

 

2021 年 8 月 3 日，全国股转公司审核通过了本次重组的相关信息披露内容。研创材料股票

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起恢复转让。 

（四）标的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如有） 

1、绿巨人决策过程 

2021 年 3 月 29 日，绿巨人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研创材料收购绿巨人 100%股

权的议案，交易各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绿巨人股权转让给研创材料。 

2、晟达太阳能决策过程 

2021 年 3 月 29 日，晟达太阳能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研创材料收购蔺洁、刘东

利、宋红英、何开志持有晟达太阳能 11%股权的议案，绿巨人放弃对晟达太阳能股权的优先

购买权。 

 

（五）其他 

   无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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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巨人 

标的资产过户方式 工商登记 

标的资产过户时间 2021年 9月 1日 

验资机构信息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资时间 2021年 9月 7日 

标的交付是否与方案一致 是 

 

晟达太阳能 

标的资产过户方式 工商登记 

标的资产过户时间 2021年 8月 31日 

验资机构信息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资时间 2021年 9月 7日 

标的交付是否与方案一致 是 

 

（一）交易标的交付情况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绿巨人

100%股权、晟达太阳能 11%股权。 

2021 年 8 月 31 日，凉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决定准予晟达

太阳能的变更登记，晟达太阳能的股东由绿巨人持股 10,947.00 万、何开志持股 144.48 万、刘

东利持股 52.71 万、蔺洁持股 1,011.34 万、宋红英持股 144.48 万变更绿巨人持股 10,947.00 万、

研创材料持股 1,353.00 万，同日，晟达太阳能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50925094968484T 

的《营业执照》。 

2021 年 9 月 1 日，呼和浩特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出具《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决定

准予绿巨人的变更登记，绿巨人的股东由蔺洁持股 4,635.85 万、唐淑洁持股 3,177.78 万、刘

东利持股 2,580.18 万、宋红英持股 305.10 万、郭丽持股 155.49 万、何开志持股 149.60 万变更

为研创材料持股 11,004.00 万，同日，绿巨人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501003974711178 的

《营业执照》。 

由此，标的资产已登记过户至研创材料名下，研创材料已合法拥有标的公司的相关权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研创材料直接持有绿巨人 100%股权，直接持有晟达太阳能 11%股权，

绿巨人、晟达太阳能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其全部债权债务仍由其享有或承担。 
 

 

（二）交易对价的支付情况 

根据研创材料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公司向蔺洁、刘东利、宋红

英、何开志、唐淑洁、郭丽 6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买绿巨人 100%股权及晟达太阳能 11%股权，

交易作价合计为 36,225.00 万元。以发行股份为对价支付，发行价格为 1.05 元/股，发行数量

为 345,000,000 股（限售 345,000,000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92%，本次交易购买资产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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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票，将在完成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重大资产重组备案并取得登记函后，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发行股份登记手续。 

综上，截至本实施情况报告书出具之日，标的公司已经完成交付并过户，研创材料已合法

拥有标的公司的各项权益。研创材料将在取得股权登记函后，及时办理发行股份登记手续。 

 

三、本次交易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交易前后公众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根据公司停牌时股权结构，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对比表如下： 

本次交易前后研创材料股权结构表（前十大） 

 

序号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深圳市重石绿色投资有限

公司 
16,500,000 55.00 蔺洁 158,519,313 42.27 

2 
研创应用材料（深圳）有

限公司 
13,500,000 45.00 唐淑洁 87,967,139 23.46 

3    刘东利 73,007,065 19.47 

4    
深圳市重石绿色投

资有限公司 
16,500,000 4.40 

5    
研创应用材料（深

圳）有限公司 
13,500,000 3.60 

6    宋红英 12,753,241 3.40 

7    何开志 8,458,447 2.26 

8    郭丽 4,294,795 1.15 

 

(二)、本次交易导致公司控制权及主营业务发生变化 

1、本次交易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后，挂牌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蔺洁     158,519,313 42.27% 

唐淑洁     87,967,139 23.46% 

刘东利     73,007,065 19.47% 

深圳市重石绿色投资有限公司 16,500,000 55.00% 16,500,000 4.40% 

研创应用材料（深圳）有限公司 13,500,000 45.00% 13,500,000 3.60% 

宋红英     12,753,241 3.40% 

何开志     8,458,447 2.26% 

郭丽     4,294,795 1.15% 

合计 30,000,000.00 100.00% 375,000,000 100.00% 

本次重组前，重石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16,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5.00%，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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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股股东。刘东生直接持有重石投资 79.2082%股权，为重石投资的控股股东，并担任重石投

资总经理、执行（常务）董事。刘东生 2015年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能够通过其所享有的公司

表决权比例、所任职务对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的重大经营及决策

事项具有实质影响。因此，刘东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重组后，蔺洁持有公司股份 158,519,313 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 42.27%，担任公司董

事；重石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16,500,000 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 4.40%，刘东生持有重石投资

79.2082%股权；刘东生、蔺洁为夫妻关系，二人合计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为 175,019,313 股，占

公司发行后总股本比例合计为 46.67%；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由重石投资变更为蔺

洁，实际控制人由刘东生变更为刘东生、蔺洁。 

2、本次交易对主营业务的影响 

挂牌公司主营业务为各类镀膜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致力于为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

低辐射玻璃、IR-LED/OLED 照明光源、ECD 电致变色器件行业提供优质镀膜材料及技术指

导；标的公司业务模式为新能源光伏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通过光伏电站的运营发电获得

电力销售收入，装机容量为 50MW，年发电收入约为 6,000 万元。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现有业务模式将变更为光伏发电销售、镀膜材料销售，有利于提高

公司资产的质量和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经营状况、财务实力皆有了较大的改善和提高，

实现规模与业绩的同步增长。 

 

(三)、本次交易后公司治理结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1、 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治理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自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以来，已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由股

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的相关制度。公司制订了《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总

经理工作细则》等规章制度。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及高级管理人员均能依法履行各

自职责，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管理层人员发生重大变化。 

挂牌公司目前暂无变更管理人员的计划，本次交易完成后，挂牌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不

会发生重大变化，并将继续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如挂牌公司未来发展需要变更管理人

员的，公司及股东将本着有利于维护研创材料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原则，按照《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对公司的管理层人员进行调整。 

 

2、 本次交易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1） 本次交易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导致新增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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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对方之一蔺洁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刘东生配偶，为挂牌公司监事蔺雅贞姐妹，

同时在挂牌公司担任董事，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持有挂牌公司 42.27%的股份，成为挂牌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交易对方之一刘东利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刘东生弟弟，本次交易完成后

将持有挂牌公司 19.47%的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唐淑洁将持有挂牌公司 23.46%的股份。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绿巨人、晟达太阳能成为公司的子公司、孙公司，交易对方将成为公司

股东。为规范和减少与交易对方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对方均出具了《关于减少

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未来若发生必要的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审议并披露关联交易事项。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如发生关联交易，挂牌公司及相关各方将严格按照《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细则等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程序。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增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2） 本次交易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未导致新增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本次重组完成后，研创材料控股股东由重石投资变

更为自然人蔺洁，实际控制人由刘东生变更为刘东生、蔺洁，其中刘东生与蔺洁系夫妻关系。 

蔺洁对外投资及任职的企业如下： 

企业名称 持股或任职情况 主营业务情况 

研创应用材料(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各类镀膜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内蒙古绿巨人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直接持股 42.13% 新能源投资 

内蒙古晟达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直接持股 8.220% 光伏发电 

深圳市景创腾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持股

100.00% 
投资管理 

深圳市景创力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投资管理 

深圳市景创科技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控股股东，直接+间接

持股合计 52.6599% 

电脑、家用游戏机的周边配件的研

发与销售 

深圳市友创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52.6599% 
电脑、家用游戏机的周边配件的研

发与销售 

深圳市景创佳星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52.6599% 
电脑、家用游戏机的周边配件的研

发与销售 

深圳市景鸿祥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39.4949% 塑胶制品生产、销售 

深圳景创智造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44.2343% 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生产销售 

深圳智航创新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26.5406% 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生产销售 

深圳景创品诺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26.5406% 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生产销售 

香港景创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董事；直接持股 100% 电子产品的销售 

内蒙古澳菲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直接持股 6.99% 销售速冻肉制品 

上海澳菲利食品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6.99% 销售速冻肉制品 

西安澳菲利食品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6.99% 销售速冻肉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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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羊之原食品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6.99% 销售速冻肉制品 

深圳市谱盛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 10.00% 企业管理咨询 

东莞市车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0.897% 汽车维修及配件销售 

东莞市中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0.897% 汽车维修及配件销售 

东莞市唱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0.897% 商务信息咨询、展览展示服务等 

广东车三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0.76694% 汽车维修及配件销售 

东莞市车三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0.1994% 汽车维修及配件销售 

东莞市中能汽车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0.6279% 汽车维修及配件销售 

尽管本次交易完成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但不存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对公众公司产生同业竞争的不利影响之情形，蔺洁已经出具承诺避免同业竞争。 

综上，本次交易前，挂牌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不会导致挂

牌公司产生新的同业竞争问题。 

 

四、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实施情况报告书出具之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实际情况与此前

披露的相关信息具有实质性差异的情形。 

 

五、人员更换或调整情况说明 

(一)、公司在重组期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

况 

截至本实施情况报告书出具之日，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未发生变化。 

 

(二)、标的资产公司在重组期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

的调整情况（标的为股权的） 

根据公司的说明，截至本实施情况报告书出具之日，标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未发生变化。 

 

六、相关协议和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协议为公司与蔺洁、刘东利、宋红英、何开志、唐淑洁、郭

丽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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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并经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审核批准得以履行。 

上述协议就本次重组的交易方案、标的资产作价及支付方式、股份发行及认购、限售期、 

标的资产交割、过渡期安排、交易期间损益归属、标的公司人员安排、税费承担、交易各

方的声明与承诺、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生效条件等事项进行了详细的约定。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协议已生效，协议各方正按照约定履行相关协议，未出现违反

约定的情形。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资产交易中相关当事人的公开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如下： 

1、股份锁定承诺 

交易对象蔺洁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自取得研创材料支付的股份对价后，自股份登记在本人名下的 12 个月内不进

行转让。 

（2）在股份锁定安排内，本人不会以任何方式转让、质押或以任何形式处分因本次交易

取得的研创材料股份。本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研创材料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

而持有的研创材料股份，亦需遵守上述锁定安排。 

（3）本人担任研创材料的董事，本人转让本人所持有的研创材料股份需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规则以及研创材料公司章程的规定。 

（4）在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承诺的基础上，若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或相关规定要求的

锁定期长于上述锁定期或存在其他要求，则根据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规定进

行相应调整。 

（5）如本人违反以上承诺，则本人将承担因违反承诺而给研创材料及其他股东所造成的

全部直接和间接损失，本人因违反承诺而获取的任何收益也将全部由研创材料享有。” 

交易对象刘东利、宋红英、何开志、唐淑洁、郭丽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自取得研创材料支付的股份对价后，自股份登记在本人名下的 6 个月内不进

行转让。 

（2）在股份锁定安排内，本人不会以任何方式转让、质押或以任何形式处分因本次交易

取得的研创材料股份。本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研创材料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

而持有的研创材料股份，亦需遵守上述锁定安排。 

（3）若本人担任研创材料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则本人转让本人所持有的研创

材料股份还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规则以及研创材料公司章

程的规定。 

（4）在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承诺的基础上，若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或相关规定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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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期长于上述锁定期或存在其他要求，则根据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规定进

行相应调整。 

（5）如本人违反以上承诺，则本人将承担因违反承诺而给研创材料及其他股东所造成的

全部直接和间接损失，本人因违反承诺而获取的任何收益也将全部由研创材料享有。” 

2、避免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本次交易对象出具承诺如下： 

“（1）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将严格遵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充分尊重研创材料及标的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善意、诚信的行使权利并履行相应义务，保证

不干涉标的公司在资产、业务、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将严格遵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规定，尽可能减少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其他

企业与研创材料及标的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与研创材料

及标的公司之间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本人将采取合法、有效的措施确保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标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保证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平合理的商业条件进行。 

（3）以上声明、保证及承诺适用于本人以及本人所控制的所有其他企业，本人将采取合

法有效的措施促使该等企业按照与本人同样的标准遵守以上保证及承诺事项。 

（4）如以上声明与事实不符，或者本人、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保证及承诺的，

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赔偿由此给研创材料及标的公司造成的全部损

失。” 

3、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交易对象出具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签署之日，本人未投资于任何与公众公司、标的公司从事相同或类似业

务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主体，自身未经营，亦未为他人经营与公众公司、标的公司相

同或类似的业务，与公众公司、标的公司均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2）本人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或撤销前，未经研创材料同意，本人不得自行实施下

列任何行为：1）在中国境内或境外成立、经营、参与或协助他人从事任何与公众公司、标的

公司所从事的主营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经营活动；2）直接或间接持有任何与公众公

司、标的公司所从事的主营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的权益；3）以任何形式协

助（包括作为所有者、合伙人、股东、董事等）其他方与公众公司、标的公司所从事的业务进

行竞争；4）游说或引诱公众公司、标的公司的客户、供应商或代理商，或与标的公司或研创

材料有交易往来的人员、企业或组织，劝诱或雇佣公众公司、标的公司的任何人员与公众公

司、标的公司进行竞争，或者劝诱该等人员终止与公众公司、标的公司的劳动或雇佣关系。 

（3）如公众公司、标的公司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本人承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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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将不参与公众公司、标的公司拓展后的业务产生竞争的情形，本人将采取停止构成竞争的

业务、将相竞争的业务以合法的方式注入公众公司、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等

方式维护公众公司利益，消除潜在的同业竞争。 

（4）本人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按照与本人同样的标准遵

守以上承诺事项，并对该等企业遵守上述承诺事宜承担连带责任。 

（5）在遵守上述承诺的基础上，如对本人或本次交易适用的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或中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等有权监管机构对本人有其他要

求的，本人将自动遵守该等要求。 

（6）本承诺旨在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本承诺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

承诺；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如以上承诺事项

与事实不符，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事项，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

括但不限于赔偿由此给公众公司、标的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7）承诺人作为研创材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本承诺不可撤销。” 

4、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 

标的公司全体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1）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且将不发生占用研创材料及标的公

司资金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行为： 

1）挂牌公司及子公司为其垫付工资、福利、保险、广告费用和其他支出。 

2）挂牌公司及子公司代其偿还债务。 

3）有偿或无偿从挂牌公司及子公司拆借资金。 

4）不及时偿还挂牌公司及子公司承担其担保责任而形成的债务。 

5）挂牌公司及子公司在没有商品或者劳务对价情况下提供其使用资金。 

6）中国证监会、全国股转公司认定的其他形式的占用资金情形。 

（2）如以上承诺与事实不符，或者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

括但不限于赔偿由此给研创材料及标的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5、关于标的资产权属相关事项的声明及承诺 

本次交易对象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对标的公司股权拥有完整的所有权，真实、合法，所持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

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类似安排，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被采取强制措施或其他任何

权利限制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 

（2）标的公司历史上的增资及股权转让均真实、合法、有效，已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必

要程序，不存在现实或潜在纠纷。 

（3）本人将切实履行与研创材料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项下所涉任何条款，

在本次交易完成或终止前，本人不会实施任何可能影响标的股权权属清晰、完整或者可能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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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标的股权过户或转移的行为。 

（4）如以上承诺事项与事实不符，或者本人违反上述承诺事项，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赔偿由此给研创材料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截至本实施情况报告书出具之日，相关承诺人均正常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承

诺的情形。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本实施情况报告书签署日，本次重组的实施尚需完成以下后续事项： 

（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应就本次重组向全国股转系统报送 

备案文件、取得股份登记函，并办理新增股份的证券登记手续； 

（二）公司与交易对方应继续履行本次重组中签署的在履行期限内或符合履行条件的各

项协议及相关承诺。 

在公司及交易对方按照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

本次重组的上述相关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及重大法律风险。 

 

八、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其他第三方的情况 

本次交易不存在独立财务顾问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的行为，亦不存在未披露的聘请

第三方的行为；公司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机构等依法需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之外的第三方的行为。 

 

九、其他 

   无 

 

 



 

23 

 

第三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交易实施情况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一）本次交易所涉及各事项的决策与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重组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价格以独立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

依据，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资产定价公平、合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价格符合

《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涉及资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方法选择适当，结论

公允，有效地保证了交易价格的公平性。 

（三）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标的公司股权清晰，资产过

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四）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提高公众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

利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公众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不存

在损害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众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本

次交易后不会新增关联交易，不会形成同业竞争。 

（六）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关

联方将继续保持独立；公司治理机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七）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蔺洁，实际控制人由刘东生变更为刘东生、

蔺洁，其中刘东生、蔺洁为夫妻关系。 

（八）本次交易所涉发行对象均为自然人，不属于私募基金或管理人。 

（九）本次交易所涉发行对象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单纯以认购股

份为目而设立的公司法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 

（十）公众公司和标的公司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形。 

（十一）本次重组交易，挂牌公司研创材料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标的公司及主要管理人员和交易对方及主要管理人员均

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也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境保护、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监管

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或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 

（十二）本次交易所涉及股票发行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 

（十三）本次交易的立财务顾问未聘请第三方服务，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

三方的行为；研创材料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除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

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依法需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之外的其他第三方为交易提供证券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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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十四）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交付手续已经完成，标的资产绿巨人 100%股权、晟

达太阳能 11%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公司已合法持有交易标的。 

（十五）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在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

议、承诺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相关后续事项对公司不构成重大风险。 

 

二、律师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重组，且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所涉及相关事项在现阶段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批准或授权手续，取得的批

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三）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股权过户手续，标的资产过户合法、有效；本次

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过渡期损益安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向实施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均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未出现违反约定或违反相关承诺的情

形； 

（六）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将会导致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蔺洁和刘东生，本

次交易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股份发行对象符合《监督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关于投

资者适当性的要求，具备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八）本次交易股份发行对象不属于持股平台、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九）本次交易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况； 

（十）本次交易所涉主体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十一）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及重大法律风险。 

 

 

三、其他 

无 






